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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电〔2019〕14 号 

 

 

关于印发《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审计结果运用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单位、各部门： 

现将《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审计结果运用管理办法》印发给你

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2019 年 3 月 22 日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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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审计结果运用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审计结果运用工作，加强审计整改落实，提

高审计执行力，充分发挥审计的作用，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审

计工作的意见》（国发〔2014〕48 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审计制度若干重大问题的框架意见》（2015

年 12 月 8 日）、《审计署关于内部审计工作的规定》（审计署令

第 11 号）、《教育部关于加强直属高等学校内部审计工作的意见》

（教财〔2015〕2 号）等精神，结合我校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审计结果，是指审计处按照规定程序实

施审计后，依法出具的审计报告、调查报告、管理建议书等结论

性和建议性审计文书所反映的内容和事项。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审计结果运用，是指审计结果公开、审

计整改落实以及责任追究等充分运用审计结果的管理活动。 

第四条 审计结果运用，应当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以

审促改、以用促审、适当公开、协调联动的原则。 

第五条 审计项目结束后，审计处应及时将审计结果报送有

关领导，并抄送与审计事项相关的部门和单位。 

第六条 相关部门或单位应在领导班子或适当范围内通报重

要审计结果并组织落实。涉及财务、工程项目管理、采购管理、

资产管理等有关职能部门职责范围内的事项，有关职能部门应协

助执行，并将执行情况书面反馈审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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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审计处对发现重大经济违法违纪案件线索，应及时

提出移交纪检、监察或司法部门处理的建议。按照有关规定将审

计结果提供给纪检监察、组织人事等有关部门的，纪检监察、组

织人事等部门的负责人应及时审阅审计报告并将审计结果及整改

情况作为考核、任免、奖惩干部和相关决策的重要依据。 

第八条 被审计单位及有关人员对审计结论作出的审计意见

和建议应及时执行，对依据审计结论作出的处理、处罚决定应在

规定的期限内执行完毕。 

第九条 被审计单位现任主要领导为审计整改落实工作的第

一责任人，原任领导对任职期间的经济活动及财务收支的行为和

结果负责，并须积极配合整改落实工作。 

第十条 被审计单位在审计结论性文书送达之日起 90 日内，

将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审计意见和建议的落实等情况书面反馈

审计处。 

第十一条 审计处牵头进行整改落实情况的跟踪检查，纪检

监察、组织人事、财务及资产管理等有关部门或单位根据各自职

责协助执行。审计处应向学校报告年度审计整改落实情况。 

第十二条 审计处按照重要性原则，结合被审计单位的整改

落实情况，对部分审计项目开展后续审计，并将其列入年度审计

工作计划。 

第十三条 审计处将被审计单位的整改情况报告、整改结果

归入审计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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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对拒绝、拖延整改落实工作，或未按规定期限及

要求落实整改的被审计单位，审计处要查明原因，向主管审计工

作校领导或审计工作联席会议汇报，提出追究有关人员责任的建

议并予以通报批评。 

第十五条 按照规定程序，审计处以适当的方式，在一定范

围内，将可以公开的审计结果主动公开或者依申请公开。 

公开审计结果，须经审计处处长审批；涉及重大事项或者公

开范围较大的，报经主管审计工作校领导批准。 

第十六条 审计处可利用校内网络、简报、会议等形式公开

审计结果。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审计处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9 年 3 月 22 日印发 


